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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赵玉成、秦心爱、李彬、王鲲鹏、郭文君、陈相超、蔡洋、廖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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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类分切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薯类分切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薯类分切机的推广鉴定。其他根茎类作物的分切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8574  农机具产品  型号编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薯类分切机 

用于将番薯、甘薯、马铃薯、薯蓣、芋类等薯类作物分切成为片、条、丁等形状体的机器。 

3.2  

切片 

将薯类作物按照设定厚度剖切成片状体。 

3.3  

切条 

将薯类作物按照设定宽度和高度切成截面为四边形的长条状体。 

3.4  

切丁 

将薯类作物按照设定尺寸切成六面的丁状体。 

3.5  

完整样品 

薯类作物分切后的形状体(不包含边角余料)未破损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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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薯类分切机的型号按JB/T 8574编制。 

6Q  □  - □  □ 

 

                        改进代号：A、B、C、„ 

                        主参数：纯工作小时生产率，kg/h 

                                 特征代号：切片用P表示，切条用T表示，切丁用D表示 

                                 类别代号：表示农产品加工机械，薯类分切机 

示例1： 

具有单一分切功能的薯类分切机，纯工作小时生产切片为100 kg，进行了第二次改进的机型，表示为：6QP-100B。 

示例2： 

具有两种分切功能的薯类分切机，纯工作小时生产切条为90 kg，更换刀具后，纯工作小时生产切丁为80 kg的机

型，表示为：6QTD-90-80。 

5 基本要求 

5.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彩色照片 4张(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用户名单。内容包括购买者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日期等，提供

的用户应为产品定型后，使用说明书中明示主要分切作物种类的用户，数量为 10户。 

d) 对与作物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提供理化指标符合 GB 4806.9要求的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5.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5 m 10 mm 

0 m～5 m 1 mm 

0 mm～10 mm 0.1 mm 

2 质量 
0 g～3 000 g 0.1 g 

0 kg～100 kg 0.5 kg 

5.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产品存放处

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5台，抽样数量为2台，其中1台用于试验鉴定，1台备用(允许使用备用样机

进行一致性和安全性检查)。试验鉴定用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试验鉴定完成且制

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

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5.4 生产量和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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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推广鉴定的产品，生产量应不少于15台，销售量应不少于10台。 

6 初次鉴定 

6.1 一致性检查 

6.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

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样机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整机外形尺寸
a
 (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4 整机质量 一致 核对样机铭牌 

5 配套电动机总功率 一致 核对电动机铭牌 

6 分切形状 一致 核对 

7 刀片形状 一致 核对 

8 动刀片数量 一致 核对 

9 定刀片数量 一致 核对 

10 切刀刀盘数量 一致 核对 

11 切刀刀盘直径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a  
指样机停放在硬化检测场地上，各工作部件处于非作业状态，包络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铰接式联接的移

动装置不计入样机整机外形尺寸。 

6.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的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

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2 安全性评价 

6.2.1 安全防护 

6.2.1.1 各传动轴、带轮、链轮、齿轮、链条、传动带等操作者可能触及到的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6.2.1.2 采用人工喂入作物方式的分切机。喂入工作台长度(喂入台外端至切刀刀盘或动刀片外缘的

最小距离)应不小于 850 mm，喂入防护罩长度(防护罩外端至切刀刀盘或动刀片外缘的最小距离)应不

小于 550 mm。不适用喂入工作台或采用逐个作物喂入的机型，应在喂入口附近的明显位置给出危险程

度标志词，明示喂入口至切刀刀盘或动刀片最小距离。 

6.2.1.3 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 M。 

6.2.2 安全信息 

6.2.2.1 在喂入口、出料口等危险部位附近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的规定。 

6.2.2.2 在电动机附近明显位置应设置切刀刀盘或动刀片旋转方向等醒目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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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至少应包括： 

a) 对与物料接触的材料及制品，应提供充分的产品信息，包括标签、使用说明书等标识内容，

以保证有足够的信息使用户能够安全、正确地对产品进行使用。 

b) 开机前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保养；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拧紧，刀轮转向是否与规定 

的方向相同，上机壳是否锁住等。 

c) 应根据铭牌规定选用电动机。不准随意提高主轴转速，不准随意拆掉各部位的防护装置。 

d) 更换动、定刀片的紧固件时，不得用普通紧固件代替。 

e) 作业时如发生异常声响应立即停机检查，禁止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 

6.2.2.4 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设置位置。 

6.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

不符合大纲要求。 

6.3 适用性评价 

6.3.1 评价方法 

采用性能试验与用户适用性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根据使用说明书中明示主要分切作物的

种类，选取任意一种进行性能试验，对制造商提供的用户进行用户调查。重点考核产品对作物种类、

分切效果、堵塞情况、生产效率等不同条件下的适用能力。 

6.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纯工作小时生产率、切片合格率、切条合格率、切丁合格率和分切破损率等作业性

能和适用性用户意见。 

6.3.3 作业性能试验 

6.3.3.1 试验条件 

样机技术状态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样机操作人员应技术熟练，试验前允许对样机进行调试。

试验用作物应个体完整、表面清洁、无腐烂变质情况。 

具有两种及以上分切形状功能的机型，应分别进行作业性能试验，记录并报告试验结果。 

6.3.3.2 试验项目 

6.3.3.2.1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试验前对物料进行称重，每次不少于50 kg，试验进行3次，每次试验前后记录工作时间，精确到

秒(s)，按式(1)计算。 





T

Q
E ×100% „„„„„„„„„„„„„„(1) 

式中： 

E ——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Q—— 每次物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 —— 每次纯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6.3.3.2.2 切片合格率(适用于切片机型) 



DG/T 264―2021 

5 

切片合格率测定的取样在纯工作小时生产率试验过程中进行，在每次试验的中期接取切片样品不

少于2 kg，从中随机选取10个完整样品，测量每个切片最大、最小厚度。当最大厚度在设计切片厚度

±1 mm范围内，每个切片厚度差不大于2 mm时为合格切片，否则为不合格切片。切片合格率按式(2)

计算。 

z

h

Q

Q
H  ×100% „„„„„„„„„„„„„„„„„(2) 

式中： 

H ——— 合格率； 

hQ ——— 合格样品数量，单位为（个）； 

zQ ——— 总测定样品数量，单位为（个）。 

6.3.3.2.3 切条合格率(适用于切条机型) 

切条合格率测定的取样在纯工作小时生产率试验过程中进行，在每次试验的中期接取切条样品不

少于2 kg，从中随机选取10个完整样品，测量每个切条长度两端(截面为四边形处)的最大、最小宽度

和最大、最小高度。当最大宽度和高度在设计切条宽度和高度±1 mm范围内，每个切条的宽度差和高

度差不大于2 mm时为合格切条，否则为不合格切条。按式(2)计算切条合格率。 

6.3.3.2.4 切丁合格率(适用于切丁机型) 

切丁合格率测定的取样在纯工作小时生产率试验过程中进行，在每次试验的中期接取切丁样品不

少于2 kg，从中随机选取10个完整样品，测量每个切丁相对面中心的距离。当最大距离在设计切丁距

离±1 mm范围内，每个相对面中心的距离差不大于2 mm时为合格切丁，否则为不合格切丁。按式(2)

计算切丁合格率。 

6.3.3.2.5 分切破损率 

分切破损率测定的取样在纯工作小时生产率试验过程中进行，在每次试验的中期接取分切样品不

少于2 kg，从中分拣出完整样品和破损(断裂、损伤)样品并称重。按式(3)计算分切破损率。 

ws

s

PP

p
F


 ×100% „„„„„„„„„„„„„„„„(3) 

式中： 

F ——— 分切破损率； 

sP ——— 破损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wP ——— 完整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6.3.4 适用性用户调查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全部进行适用性用户意见调查，调查内容见附录B。调查可采用实地、

信函、电话等方式之一或组合形式进行。 

6.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均满足要求，适用性用户意见调查结果“好”和“中”占比不小于80%时，适用

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4 可靠性评价 

6.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关键零部件检测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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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关键零部件检测和用户满意度。 

6.4.2.1 关键零部件检测 

a) 刀片硬度 

在同型号的刀片中随机抽取动刀、定刀各2片，作为硬度测定样品。在刀片淬火区域内选3点进行

测定，各测点距刀片刃磨面边缘5 mm处，间隔不小于2 mm。测定结果取最小值。硬度应在45 HRC～52 HRC

范围内。两侧有刃口的刀片，应分别进行测定。 

b) 动刀片质量差 

从已经装配好的刀盘上拆卸动刀片，每片分别称重，按式(4)计算。动刀片质量差应在刀片设计质

量的 2%范围内；未给出设计质量时，取刀片质量平均值。 

  max minm m m    „„„„„„„„„„„„„„„（4） 

式中： 

m  —— 动刀片质量差，单位为克(g)； 

maxm      —— 所测动刀片中最大质量，单位为克(g)； 

minm  —— 所测动刀片中最小质量，单位为克(g)。 

6.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与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按式（5）计算用户满意度。 

20
1

1

 


m

i

is
m

S „„„„„„„„„„„„„„„„„（5） 

式中： 

S ———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 调查的用户数； 

is ——— 第 i 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 

6.4.2.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见表3。 

表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 分类原则 故障举例 

致命故障 
导致产品功能完全丧失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危及作业

安全、导致人身伤亡或重要总成的报废 

主轴严重弯曲，机体开裂，刀轮、刀

盘断裂等 

严重故障 
导致产品功能严重下降或经济损失较大；主要零部件损坏、

关键部位紧固件损坏 

电动机报废，动刀裂纹、齿轮断齿等；

主要部件断裂，机座变形、开焊；转子损

坏，造成整机不能正常运转等 

一般故障 

次要零件损坏；性能参数下降到规定值以下；故障造成的

经济损失较小，能用随机备件和常用工具在短时间内排除的故

障 

工作时有异常声音，联接件松动，运

转不平稳，动、定刀崩刃，联轴器损坏等 

轻微故障 
暂不影响正常工作，不需要更换零件，能用一般工具轻易

排除的故障 

链条脱链，传动带打滑，出料口堵塞

等 

6.4.3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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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1 关键零部件检测符合本大纲 6.4.2.1要求，用户满意度 S 不小于 80分，且用户调查中未发

生本大纲 6.4.2.3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4.3.2 在作业性能试验中如果发生本大纲 6.4.2.3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

行，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5 综合判定规则 

6.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

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表4 初次鉴定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检查项目见表 2 / 符合本大纲 6.1.2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 6.2.1 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 6.2.2 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kg/h 达到使用说明书明示值 

2 切片合格率 / ≥90% 

3 切条合格率 / ≥90% 

4 切丁合格率 / ≥90% 

5 分切破损率 / ≤5% 

6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可靠性评价 

1 关键零部件检测 / 符合本大纲第 6.4.2.1 的要求 

2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用户调查中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障 

6.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7 产品变更 

7.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表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4 配套电动机总功率 允许变化 只允许变大，变化幅度≤10% / 

5 动刀片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6 定刀片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7 切刀刀盘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8 切刀刀盘直径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5% / 

7.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且无需检查确认的，以及表 5未列出的，企业自主变更

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7.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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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4 整机质量 kg  

5 配套电动机总功率 kW  

6 分切形状 / □切片      □切条      □切丁  

7 切片厚度 mm  

8 切条宽度/高度 mm   

9 切丁相对面中心距 mm    

10 刀片形状 /  

11 动刀片数量 个  

12 定刀片数量 个  

13 切刀刀盘数量 个  

14 切刀刀盘直径 mm  

15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kg/h  

16 适用作物 / □番薯  □甘薯  □马铃薯  □薯蓣  □芋类  □其他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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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型号名称  

生产企业  

购买日期  出厂编号  

适用

性用

户意

见 

作物种类 番薯 □   甘薯 □   马铃薯 □   薯蓣 □   芋类 □   其他 □           

作物种类的适用情况 好 □              中 □              差 □ 

分切效果 好 □              中 □              差 □ 

破损情况 好 □              中 □              差 □ 

生产效率 好 □              中 □              差 □ 

可靠

性情

况 

故障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故障原因及处理 故障类别 

严重故障情况 
有 □    

无 □ 
   

致命故障情况 
有 □    

无 □ 
   

可靠性用户满意度 好［5 分］□ 较好［4 分］□ 中［3 分］□ 较差［2 分］□ 差［1 分］□ 

调查方式 
实地 □      信函 □       用户签字  

电话 □ 主叫电话号码  

注 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对应的“□”内划“√”。  

注 2：故障类别由调查人填写。 

注 3：调查方式为电话时，记录主叫电话号码；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